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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公司簡介 

1.1 前言 

本報告書發行在說明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組織

溫室氣體排放量。 

1.2 公司簡介 

本公司成立於西元 1978 年，以專事設計、製造及裝配大口徑輸配水管

線為主，產品包含(1)鋼管製品、(2)延性鑄鐵管等兩大類，並擴及管線輸配水

監控管理、免開挖推進管線工程、隧道管線工程、潛盾工程、施工用特殊機

具、海水淡化及淨水或污水處理等整廠設備之設計、施工與操作營運。 

1.3 公司沿革大事記 

 民國 67 年 7 月 設立國統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 民國 70 年 2 月 取得水管承裝商資格，並正式生產混凝土管(RCP)、下水

道用鋼筋混 凝土管-推進施工法用(JCP)、下水道用鋼筋混凝土管鋼製接頭-

推進 施工法用（JCP 接頭）。  

 民國 70 年 5 月 下水道用鋼筋混凝土管-推進施工法用(JCP)榮獲中央標準

局正字標記（台正字第 3129 號）。  

 民國 70 年 6 月 混凝土管(RCP)榮獲中央標準局正字標記（台正字第 3150 

號），成為甲等優良廠商。  

 民國 73 年 3 月 引進大口徑耐高壓鋼襯預力混凝土管(PCCP)，開始生產

∮2000m/m 以上大口徑管種，月產量可達 300 支；輸水用塗覆裝大口徑鋼管

(SP)生產量可達每月 250 支。 

 民國 78 年 1 月 無鋼襯預力混凝土管(PSCP)榮獲中央標準局正字標記（台

正字第 51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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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國  86 年  8 月  政 府 聯 合 檢 驗 小 組 評 定 本 公 司 具 製 造 生 產 直 徑 

3200m/mPCCP 及 SP 資 格。  

 民國 87 年 9 月 通過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ISO9002 國際品保認證。 

 民國 87 年 11 月 正式生產聚㇠烯被覆鋼管(PESP)，月產量可達 4500M。  

 民國 88 年 6 月 鋼襯預力混凝土管(PCCP)榮獲中央標準局正字標記（台正

字第 6658 號）。 

 民國 88 年 10 月 變更公司名稱為「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民國 91 年 9~12 月 取得「國統 KUO TOONG 及圖」商標法細則第 6 類、

第 19 類及第 7 類 證書（中華民國延商標審定號 1012707、1017404 及 

1026129）。 

 民國 94 年 12 月 投資「西嶼海水淡化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自

來水經營業、配管工程業等。 

 民國 98 年 3 月參與苗栗縣政府「促進民間參與苗栗縣竹南頭份（包括高

速公路頭份交流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計畫」，並投資國

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建設竹南頭份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其

後續的營運維護工作。 

 民國 98 年 6 月 正式生產延性鑄鐵管(DIP) 

 民國 107 年 8 月  公 司 取 得 複 合 式 厭 氧 生 物 發 酵 槽 專 利 權 ， 投 入 工

業 廢 水 業 務 。  

 民國 108 及 109 年 分別取得「承插式接合的水道用推進鋼管」及「水道用

推進鋼管用之插口接頭環」之專利，可避免使用焊接，降低有毒氣體（焊接

電弧產生如㇐氧化碳、氮氧化物等）、電弧光輻射（如紅外線、可見光和紫

外線）之產生，及檢驗 X-Ray 之使用，並節省現場加工及檢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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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營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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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司組織圖 

 

 
 

1.7 廠區簡介 

1.7.1 總管理處 

左營區大順㇐路的辦公室為本公司的總管理處，相關部門包含董事

⾧室、總經理室、稽核室、管理部、管工部、業務部、研發部、海外部

及環工部。 

1.7.2 新園廠 

新園廠主要從事管材製造及管材承裝，前者包含混凝土管、延性鑄

鐵管及鋼管等各項輸水幹管、污水排放管、雨水排放管之設計、製造及

銷售業務；後者則包含自來水導水系統、水利輸送系統、工業區引水系

統、污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等之管材安裝、工程承攬與實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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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馬公 3000 噸海淡廠 

又稱為國統澎湖海水淡化廠，位於澎湖縣烏崁里蕭瓜營區旁，設置

於既有成功海水淡化廠取水及排放水機房的廠區。沿用既有成功海水淡

化廠取水井設施和舊有烏崁海水淡化廠的排放管。海淡設備的設計、興

建及操作都由國統公司完成，依合約設置 4500CMD 的海淡機組，合約

產水量是 3000CMD。 

海水淡化技術和挪威 Aqualyng 淡廠家合作採用無加藥的海水淡化

製程，引入的原海水經砂濾過濾成為乾淨的濾過海水，再經過保安作用

的微過濾器，海水再經過高壓泵浦加壓後進入 RO 膜做海水淡化，約

37%的海水變成淡水，剩下的 63%的濃縮海水變成了鹵水。鹵水再經過

能源回收器做壓力能量回收來加壓海水可節省用電 50%，回收後鹵水排

放回海中。 

淡水為符合環保署飲用水標準和自來水合約要求進行礦化和加入

消毒藥劑，合乎飲用水的標準的自來水，打入業主清水配水池供業主調

配送出到馬公市區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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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國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竹南頭份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採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之規定引進民間資金辦理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區（包括高速公路頭份交

流道特定區）(以下簡稱本計畫)之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管網系統及用

戶接管之興建、營運、操作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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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洋公司)承苗栗縣政府委託

辦理本計畫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污水管網系統興建，水資中心設計污水

處理量 46500CMD，其中本計畫水資源回收中心擬分三期興建，每期

處理量為 15500CMD。 

  本污水處理廠之處理流程分為污水處理及固體物處理二大部分。

以下就污水處理部分作㇐簡單說明。 

  污水經人孔，先通過粗攔污柵攔除固體物後流入抽水站濕井，進

入進流抽水站。污水經進流抽水泵提昇揚程後進入細攔污柵進流渠。

之後進入巴歇爾量水槽，水槽上設有超音波流量計，量測進流污水

量。污水經由渠道至渦流沉砂池，將砂水抽送至洗砂機進行砂水分

離。污水流經沉砂池處理後，進入初步沉澱池經污泥刮泥機送至污泥

貯槽以進行後續污泥濃縮處理。初步沉澱池出水與二沉池迴流污泥經

混合後，進入生物處理系統，以去除 BOD5、SS、氨氮及總氮。曝氣

池之混合液經由出水渠道之二沉池進水閘門流入二次沉澱池，經沉澱

後以溢流堰方式流至消毒放流池，經消毒後放流。二沉池出流水經過

濾單元後進入回收水池，再以回收用水加壓設備將回收水消毒後供管

理中心廁所或廠外使用，其餘不須消毒之回收水則直接以加壓設備供

廠內各項回收用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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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報告書相關期間與責任 

本報告書之盤查內容係以國統公司高雄總管理處、新園廠、馬公

3,000 噸海水淡化廠、國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範圍產生之所有

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涵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本報告書盤查範圍只限於國統公司高雄總管理處、新園廠、馬公

3,000 噸海水淡化廠、國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範圍之總溫室氣

體排放量，倘組織營運範圍有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併進行修正並重新

發行。 

1.9 宣告本報告書製作之依據 

本報告書乃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要求製作。 

1.10 報告書製作目的 

1. 展現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2. 妥當紀錄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以利未來實施查證之需求，及因應未

來國內或國際間可能參與的排放信用交易之佐證。 

3. 做為本公司 ESG 報告書揭露相關資訊及回應公司治理評鑑相關要求之依

據。 

1.11 報告書執行單位 

本報告書為本公司委託欣埕實業有限公司執行。 

 



6 

第二章 組織與報告邊界設定 

2.1 組織邊界設定 

本報告書組織邊界設定為國統公司高雄總管理處、新園廠、馬公 3,000

噸海水淡化廠、國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範圍分別為「高雄市

左營區大順㇐路 91 號 5 樓之 3、7 樓之 4、7 樓之 5、8 樓之 4、8 樓之 5」、

「屏東縣新園鄉媽祖路 400 號」、「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 307 號」、「苗栗

縣竹南鎮獅山 83 之 30 號」所營運相關設施。  

本公司組織邊界設定方法為控制權法，組織邊界範圍內所有之活動設備

與製程皆屬本公司 100%所擁有與控制。 

2.2 組織邊界變更時之說明 

本公司之組織邊界若有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併進行修正並重新發行。 

2.3 報告邊界設定 

本公司報告邊界設定涵蓋與組織運營相關之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和移除。 

2.3.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本公司將鑑別並量化與組織運營相關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量，涵蓋氣體種類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

氫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本公司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排放源鑑別如下表 2.3-1： 

表 2.3-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排放源鑑別表 

類別 1：直接溫室氣

體 
鑑別(有/無) 設備 排放源 

排放源可能產生溫室氣體種類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1.1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有 鍋爐 天然氣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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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爐 天然氣 V V V     

離心機 天然氣 V V V     

緊急發電機 柴油 V V V     

移動式發電

機 
92 無鉛汽油 V V V     

1.2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有 

公務車 98 無鉛汽油 V V V     

公務車 95 無鉛汽油 V V V     

公務車 92 無鉛汽油 V V V     

公務車 柴油 V V V     

堆高機 柴油 V V V     

1.3 工業製程之直接製

程排放及移除 
有 

熔煉爐製程

用碳 
碳 V       

焊條/焊線/

焊葯 
碳 V       

CO2 鋼瓶 CO2 V       

焊接 ㇠炔 V       

1.4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

體釋放產生的直接

逸散排放 

有 

WD-40 CO2 V       

化糞池 水肥   V      

厭氧處理 CH4  V      

冰水機 R-410A     V    

住宅及商業

建築冷氣機 
R-410A     V    

住宅及商業

建築冷氣機 
R-32     V    

家用冷凍、

冷藏裝備 
R-134A     V    

家用冷凍、

冷藏裝備 
R-600A    V    

1.5 土地利用變更和森

林 (LULUCF) 的 直

接排放和移除 

無          

2.3.2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本公司考量溫室氣體清冊及報告書預期使用用途，依循「間接溫室

氣體盤放源評估流程」（圖 2.3-1）決定應量化及報告之溫室氣體排放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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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評估流程 

(1)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完整性鑑別 

由溫室氣體盤查委員會成員及溫室氣體顧問組成內外部專家小

組，鑑別組織間接排放源類別。 

為符合完整性原則，本公司依據 ISO14064-1:2018 標準，詳列本

公司報告邊界內分屬類別 2~6 之間接溫室氣體排，鑑別結果如下表

2.3-2。 

表 2.3-2 間接排放源鑑別表 

間接排放類別 間接排放子類別 排放源項目 

類別 2：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2.1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 

2.2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無 

類別 3：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3.1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原料運輸 

耗材運輸 

3.2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產品運輸 

3.3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汽車 

機車 

3.4 客戶和訪客運輸產生的排放 
汽車 

機車 

3.5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國際航空差旅運輸 

高鐵差旅運輸 

台鐵差旅運輸 

汽車差旅運輸 

住宿服務 

4.1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原料上游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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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排放類別 間接排放子類別 排放源項目 

類別 4：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耗材上游排放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 

4.2 資本商品的排放 固定資產採購 

4.3 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廢棄物清除處理（包含固體廢棄物及廢水） 

4.4 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 無 

4.5 上述子類別中未描述使用服務而產

生的排放 
無 

類別 5：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5.1 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或移除 無 

5.2 下游租賃資產的排放 無 

5.3 產品生命終期階段的排放 無 

5.4 投資產生的排放 無 

類別 6：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無 

 

(2)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顯著性方法學評估（補充方法學說明） 

以顯著性矩陣做為評估工具，確認與組織相關之間接性溫室氣

體排放源當中那些具有顯著性；由於本公司執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

作業的首要目的為透過 ESG 報告書回應利害相關者關注之議題，故

預期使用者需求為評估顯著性之重要項目，同時，資訊的可取得性及

準確性亦為考量因素。其中，為了能配合 ESG 報告書的產出時程，

數據收集及準備時間為首要衡量，故給予 50%之權重，而資訊取得

難易度對於是否能如期完成盤查亦有高度相關，故給予 30%之權重，

活動數據準確性則給予 20%之權重，因此，評分計算公式為「顯著性

得分= (A*30%+B*20%+C*50%)+D」，顯著性得分≥ 4.0 代表該排放

源具顯著性，需量化及報告。相關原則與評估選項如表 2.3-3，鑑別

結果則如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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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顯著性評估選項表 

評分 

A B C D 

資訊取得難易度 活動數據準確性 數據收集及準備時間 預期使用者需求 

3 於組織內直接取得 自動連續量測 6 個月以內 是 

2 須由外部組織取得 間歇量測 6 個月~1 年 － 

1 
無相關(合適)紀綠資料

或無法評估 
自行推估 1 年以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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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顯著性評估結果 

高雄總管理處 

 

資訊取得難易度活動數據準確性數據收集及準
備時間 預期使用者需求重大性得分 重大性鑑別

(S/NS)
類別 2: 

2.1 3 2 3 3 5.7 S
2.2 0 NS

類別 3: 0 NS
3.1 3 2 3 1 3.7 NS

2 1 3 1 3.2 NS
2 1 3 1 3.2 NS
3 2 3 1 3.7 NS

3.2 2 1 3 1 3.2 NS
3.3 2 2 3 1 3.5 NS

2 2 3 1 3.5 NS
3.4 3 2 3 1 3.7 NS
3.5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類別 4 : 0 NS
4.1 3 2 3 1 3.7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3 3 1 4 S

4.2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2 2 1 3.2 NS

4.3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4.4 2 2 1 1 2.5 NS
4.5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類別 5 : 0 NS
5.1 0 NS
5.2 0 NS
5.3 0 NS
5.4 0 NS

類別 6 : 1 1 1 1 2 NS
[*] 重大性 S / 不具重大性 NS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噸CO2e (2) 排放源鑑別

耗材運輸
資材運輸
產品配送運輸(組織自付運輸費用)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NA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產品配送運輸(非組織付費運輸)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汽車

機車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原料運輸

客戶和訪客運輸產生的排放 客戶與訪客運輸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高鐵差旅運輸

客運差旅運輸
航空差旅運輸
汽車差旅運輸
其他差旅運輸(計程車、機車…)

辦公家具
資訊電腦相關設備
事務機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原物料

耗材

投資產生的排放 轉投資公司的排放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A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或移除 NA
下游租賃資產的排放 NA

公務車冷媒(租賃)
上述子類別中未描述使用服務而產生的排放 顧問諮詢(運輸)

清潔服務
機電設備維修服務
室內裝修

產品生命終期階段的排放 NA

空調冷藏設備
燈具
滅火器

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般廢棄物廢棄處理(不包含運輸)
㇐般廢棄物-清除運輸
㇐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資源回收運輸)
廢水處理

外購資源
外購能源(未包含於類別1、2中之排放)

資本商品的排放 生產機台設備

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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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園廠 

 

資訊取得難易度活動數據準確性數據收集及準
備時間 預期使用者需求重大性得分 重大性鑑別

(N/NS)
類別 2: 

2.1 3 2 3 3 5.7 S
2.2 0 NS

類別 3: 0 NS
3.1 3 2 3 1 3.7 NS

2 1 3 1 3.2 NS
2 1 3 1 3.2 NS
3 2 3 1 3.7 NS

3.2 2 1 3 1 3.2 NS
3.3 2 2 3 1 3.5 NS

2 2 3 1 3.5 NS
3.4 3 2 3 1 3.7 NS
3.5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類別 4 : 0 NS
4.1 3 2 3 1 3.7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3 3 1 4 S

4.2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2 2 1 3.2 NS

4.3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4.4 2 2 1 1 2.5 NS
4.5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類別 5 : 0 NS
5.1 1 1 1 1 2 NS
5.2 0 NS
5.3 1 1 1 1 2 NS
5.4 0 NS

類別 6 : 0 NS
[*] 重大性 S / 不具重大性 NS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NA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原料運輸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噸CO2e (2) 排放源鑑別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汽車
機車

客戶和訪客運輸產生的排放 客戶與訪客運輸

耗材運輸
資材運輸
產品配送運輸(組織自付運輸費用)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產品配送運輸(非組織付費運輸)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原物料

耗材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高鐵差旅運輸
客運差旅運輸
航空差旅運輸
汽車差旅運輸
其他差旅運輸(計程車、機車…)

外購資源
外購能源(未包含於類別1、2中之排放)

資本商品的排放 生產機台設備
辦公家具
資訊電腦相關設備
事務機

清潔服務
機電設備維修服務
室內裝修

空調冷藏設備
燈具
滅火器

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般廢棄物廢棄處理(不包含運輸)
㇐般廢棄物-清除運輸
㇐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資源回收運輸)
廢水處理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或移除 產品使用
下游租賃資產的排放 NA

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 公務車冷媒(租賃)
上述子類別中未描述使用服務而產生的排放 顧問諮詢(運輸)

產品生命終期階段的排放 產品廢棄處理
投資產生的排放 NA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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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淡廠 

 

資訊取得難易度活動數據準確性數據收集及準
備時間 預期使用者需求重大性得分 重大性鑑別

(N/NS)
類別 2: 

2.1 3 2 3 3 5.7 S
2.2 0 NS

類別 3: 0 NS
3.1 3 2 3 1 3.7 NS

2 1 3 1 3.2 NS
2 1 3 1 3.2 NS
3 2 3 1 3.7 NS

3.2 2 1 3 1 3.2 NS
3.3 2 2 3 1 3.5 NS

2 2 3 1 3.5 NS
3.4 3 2 3 1 3.7 NS
3.5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類別 4 : 0 NS
4.1 3 2 3 1 3.7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3 3 1 4 S

4.2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2 2 1 3.2 NS

4.3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4.4 2 2 1 1 2.5 NS
4.5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類別 5 : 0 NS
5.1 1 1 1 1 2 NS
5.2 0 NS
5.3 0 NS
5.4 0 NS

類別 6 : 0 NS
[*] 重大性 S / 不具重大性 NS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NA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原料運輸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噸CO2e (2) 排放源鑑別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汽車
機車

客戶和訪客運輸產生的排放 客戶與訪客運輸

耗材運輸
資材運輸
產品配送運輸(組織自付運輸費用)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產品配送運輸(非組織付費運輸)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原物料

耗材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高鐵差旅運輸
客運差旅運輸
航空差旅運輸
汽車差旅運輸
其他差旅運輸(計程車、機車…)

外購資源
外購能源(未包含於類別1、2中之排放)

資本商品的排放 生產機台設備
辦公家具
資訊電腦相關設備
事務機

清潔服務
機電設備維修服務
室內裝修

空調冷藏設備
燈具
滅火器

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般廢棄物廢棄處理(不包含運輸)
㇐般廢棄物-清除運輸
㇐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資源回收運輸)
廢水處理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或移除 產品使用
下游租賃資產的排放 NA

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 公務車冷媒(租賃)
上述子類別中未描述使用服務而產生的排放 顧問諮詢(運輸)

產品生命終期階段的排放 NA
投資產生的排放 NA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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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洋 

  

資訊取得難易度活動數據準確性數據收集及準
備時間 預期使用者需求重大性得分 重大性鑑別

(N/NS)
類別 2: 

2.1 3 2 3 3 5.7 S
2.2 0 NS

類別 3: 0 NS
3.1 3 2 3 1 3.7 NS

2 1 3 1 3.2 NS
2 1 3 1 3.2 NS
3 2 3 1 3.7 NS

3.2 2 1 3 1 3.2 NS
3.3 2 2 3 1 3.5 NS

2 2 3 1 3.5 NS
3.4 3 2 3 1 3.7 NS
3.5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3 2 3 1 3.7 NS

類別 4 : 0 NS
4.1 3 2 3 1 3.7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3 3 1 4 S

4.2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2 2 1 1 2.5 NS
3 2 2 1 3.2 NS

4.3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3 2 1 1 2.7 NS

4.4 2 2 1 1 2.5 NS
4.5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3 2 1 1 2.7 NS
1 1 1 1 2 NS

類別 5 : 0 NS
5.1 1 1 1 1 2 NS
5.2 0 NS
5.3 0 NS
5.4 0 NS

類別 6 : 0 NS
[*] 重大性 S / 不具重大性 NS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 NA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上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原料運輸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噸CO2e (2) 排放源鑑別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外購電力

汽車
機車

客戶和訪客運輸產生的排放 客戶與訪客運輸

耗材運輸
資材運輸
產品配送運輸(組織自付運輸費用)

下游運輸和貨物配送產生的排放 產品配送運輸(非組織付費運輸)

客運差旅運輸
航空差旅運輸
汽車差旅運輸
其他差旅運輸(計程車、機車…)

外購資源
外購能源(未包含於類別1、2中之排放)

辦公家具
資訊電腦相關設備
事務機
空調冷藏設備
燈具
滅火器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原物料

耗材

清潔服務
機電設備維修服務
室內裝修

產品生命終期階段的排放 NA
投資產生的排放 NA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NA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產品使用階段的排放或移除 產品使用
下游租賃資產的排放 NA

固體和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般廢棄物廢棄處理(不包含運輸)
㇐般廢棄物-清除運輸
㇐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資源回收運輸)
廢水處理

資產使用產生的排放 公務車冷媒(租賃)
上述子類別中未描述使用服務而產生的排放 顧問諮詢(運輸)

資本商品的排放 生產機台設備

商務旅行產生的排放 高鐵差旅運輸

員工通勤產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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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排除門檻 

本次盤查，直接排放未排除任何排放源，間接排放，本報告年度並未有顯著

性溫室氣體排放之排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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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報告溫室氣體排放量 

3.1 溫室氣體種類 

係指 ISO 14064-1:2018 標準定義之七種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三氟化氮(NF3)、六氟化硫(SF6)以及氟氫碳化物

(HFCs)與全氟碳化物(PFCs)等七類溫室氣體族群。 

3.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3.2.1 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量統計 

本公司高雄總管理處、新園廠、馬公 3,000 噸海水淡化廠、國洋環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1 年溫室氣體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共計為

18,221.021 公噸 CO2e，其中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5,695.4101 公噸

CO2e，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2,523.6110 公噸 CO2e。各類別排放及

移除量統計如表 3.2-1。 

表 3.2-1 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及移除量統計表 

各類別排放量報告 (公噸 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5,697.4101 

類別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0,337.1140 

類別 3: 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4 :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186.4970 

類別 5 :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6 : 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總排放量        18,221.021 

生質直接排放                    -   

    各類別移除量報告  (公噸 CO2e) 

直接移除                             -   

生質直接移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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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總管理處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子類別及各氣體種類排放量統計表 

 

表 3.2-3 新園廠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子類別及各氣體種類排放量統計表 

 

表 3.2-4 馬公 3000 噸海淡廠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子類別及各氣體種類排放量統計表 

 

 

 

小計
(公噸CO2e)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1 35.4179                18.8867            9.2336          0.5952      6.7023          -            -            -            

1.1 -                       -                   -                -            
1.2 19.6721                18.8867            0.1901          0.5952      
1.3 -                       -                   -                -            -                
1.4 15.7458                -                   9.0435          -            6.7023          
1.5 -                       

-                       -                   

       直接排放  公噸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公噸CO2e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工業製程之直接製程排放及移除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產生的直接逸散排放
土地利用變更和森林 (LULUCF) 的直接排放和移除
生質直接排放 公噸CO2

小計
(公噸CO2e)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1 2,598.8520           2,577.8508       13.4505        1.8503      5.7005          -            -            -            

1.1 1,252.2622           1,251.0297       0.6226          0.6099      
1.2 62.9471                61.4372            0.2695          1.2404      
1.3 1,265.3838           1,265.3838       -                -            -                
1.4 18.2589                -                   12.5584        -            5.7005          
1.5 -                       

-                       -                   

       直接排放  公噸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公噸CO2e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工業製程之直接製程排放及移除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產生的直接逸散排放
土地利用變更和森林 (LULUCF) 的直接排放和移除
生質直接排放 公噸CO2

小計
(公噸CO2e)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1 18.8672                16.0560            0.4883          0.2059      2.1169          -            -            -            

1.1 -                       -                   -                -            
1.2 7.5633                  7.2960              0.0614          0.2059      
1.3 8.7600                  8.7600              -                -            -                
1.4 2.5439                  -                   0.4269          -            2.1169          
1.5 -                       -                   

       直接排放  公噸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公噸CO2e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工業製程之直接製程排放及移除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產生的直接逸散排放
土地利用變更和森林 (LULUCF) 的直接排放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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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國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子類別及各氣體種類排放量統計表 

 

小計
(公噸CO2e)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1 3,044.2730           25.7468            3,009.6063    0.7386      8.1813          -            -            -            

1.1 0.4707                  0.4691              0.0005          0.0010      
1.2 26.2401                25.2777            0.2248          0.7376      
1.3 -                       -                   -                -            -                
1.4 3,017.5623           -                   3,009.3810    -            8.1813          
1.5 -                       -                   -                -            

-                       -                   

       直接排放  公噸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公噸CO2e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工業製程之直接製程排放及移除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產生的直接逸散排放
土地利用變更和森林 (LULUCF) 的直接排放和移除
生質直接排放 公噸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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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直接&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各子類別統計表 

        間接排放 
小計 

(公噸 CO2e) 

總管理處 

(公噸 CO2e) 

新園廠 

(公噸 CO2e) 

馬公 3000 噸 

海淡廠 

(公噸 CO2e) 

國洋 

(公噸 CO2e)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5,697.4101   35.4179   2,598.8520   18.8672   3,044.2730 

類別 2：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0,337.1140 57.0342  7,003.2590   2,086.3260  1,190.4948 

類別 3：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    -     -     -    

類別 4：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186.4970 15.6454   1,577.4434   373.8492   219.5591  

類別 5：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     -     -     -    

類別 6：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     -     -     -    

排放量合計  18,221.021  108.097   11,179.554   2,479.042   4,45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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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準年設定與清冊變更 

4.1 基準年之選擇 

原設定 110 年為本公司首度盤查年之基準年，由於今年盤查新納入國洋，

報告邊界更動，故基準年重新調整設定，並委外由會計師事務所確信，量化

數據準確性高，本公司重訂民國 111 年為溫室氣體盤查之基準年，總溫氣體

排放量為 18,218.475 公噸 CO2e，詳細數據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量 

類別 
碳排放量 

(公噸 CO2e) 

類別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5,697.4101 

類別 2：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0,337.1140 

類別 3：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4：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186.4970 

類別 5：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類別 6：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合計(公噸 CO2e)  18,221.021 

 

4.2 基準年變更 

未來若有下列情況發生，則本公司所建立之基準年盤查清冊應依其狀況

考量重新進行更新與計算。 

(1) 報告邊界或組織邊界的結構變化（例如合併、收購或分割）。 

(2) 量化方法改變（如活動數據計算方式或排放係數變化..等），導致溫室氣

體排放或移除量顯著改變。 

(3) 發現具實質性之單㇐或累積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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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數據品質管理 

5.1 量化方式 

本中心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以採用「排放係數法」為主，各種排放源

溫室氣體主要採用排放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  

年使用量(年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全球暖化潛勢係數(GWP 值) 

由於目前我國並無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相關研究資料，排放係數皆引用聯

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06 年報告公告之原始係數及環保署所提供熱值進行計算，因此本次

盤查所使用之排放係數皆參照環保署公佈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或質量平衡。 

計算過程所引用全球暖化潛勢值(GWP)，將依循 IPCC 採用 2021 年第六

次評估報告(AR6)之最新溫暖化潛勢。 

5.1.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公式 

排放源 計算公式 數據來源 

天然氣 
天然氣總用量(度/年) × 排放係數 × 

GWP 
天然氣收費單據 

緊急發電機柴油 
柴油總用量(公升/年) × 排放係數 × 

GWP 
設備銘版及測試運轉時數 

移動式發電機汽油 
汽油總用量(公升/年) × 排放係數 × 

GWP 
加油發票 

公務車汽/柴油 
汽/柴油總用量(公升/年) × 排放係數 

× GWP 
加油明細管理報表 

堆高機柴油 
柴油總用量(公升/年) × 排放係數 × 

GWP 

加油發票扣除緊急發電機柴油用

量 

熔煉爐製程碳排 製程碳含量×排放係數 採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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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含碳量回推製程(增碳劑)造成之

碳排放) 

焊條/焊線/焊葯 焊材用量×含碳率× 排放係數 × GWP 採購資料 

CO2 鋼瓶 CO2 用量× 排放係數 × GWP 採購資料 

WD-40 
WD-40 總用量(公斤/年) × 排放係數 

× GWP 
採購資料 

厭氧處理 流量計(ton)× 排放係數 × GWP 流量紀錄 

化糞池 總工時(小時/年) × 排放係數 × GWP 人資系統 

製冷設備 
製冷設備年逸散量 × GWP=冷媒原始

填充量 × 排放因數 

 冷媒原始填充量來自設備銘

版，排放因數如表 5.2-1 

 若無法於銘版、設備廠商或供

應商處取得冷媒相關資訊，將

比照相似設備之型號認列 

 

表 5.1-1 設備之冷媒逸散率排放因子管理表（說明） 

設備名稱(中文) 

IPCC 建議 

排放因數

(%) 

選用 

排放因數(%) 防治設備回收率 (%) 

家用冷凍、冷藏裝備 0.1≦x≦0.5 0.3 0 

獨立商用冷凍、冷藏裝備 1≦x≦15 8 0 

中、大型冷凍、冷藏裝備 10≦x≦35 22.5 0 

交通用冷凍、冷藏裝備 15≦x≦50 32.5 0 

工業冷凍、冷藏裝備，包括食品加工及冷藏 7≦x≦25 16 0 

冰水機 2≦x≦15 8.5 0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 1≦x≦10 5.5 0 

移動式空氣清靜機 10≦x≦20 15 0 

資料來源：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5.1.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公式 

電力之 CO2 排放(公噸/年) 

=年度總用電量(千度/年) × 111 電力排放係數 

年度總用電量引用自台灣電力公司繳費通知單。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11 年係數為 0.495kg CO2e/ kwh。 

5.1.3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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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類別 盤查項目 計算公式 數據來源 

4.1 源自採購商品

的排放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

放(包含運輸) 

燃料/能源總用量×排放係

數 

天然氣：瓦斯費單據 

柴油、汽油：加油明細管理報表 

外購電力：電費單 

5.2 排放係數管理 

本廠採用之排放係數原則依序為：自廠發展係數/質量平衡所得係數→

同製程/設備經驗係數→製造廠提供係數→區域排放係數→國家排放係數→

國際排放係數。排放係數如表 5.3-1。 

表 5.3-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設施名稱 
原燃物料/ 

產品名稱 

溫室 

氣體 
排放係數 單位 資料來源 

燃燒器 天然氣 

CO2 2.0681349606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0368652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0036865 公噸N2O/公秉 

緊急發電機 柴油 

CO2 2.60603179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1055074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0211015 公噸N2O/公秉 

移動式發電機 92無鉛汽油 

CO2 2.26313287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0979711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0195942 公噸N2O/公秉 

公務車 

98無鉛汽油 

CO2 2.26313287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8164260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2612563 公噸N2O/公秉 

95無鉛汽油 

CO2 2.26313287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8164260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2612563 公噸N2O/公秉 

92無鉛汽油 

CO2 2.26313287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8164260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2612563 公噸N2O/公秉 

公務車、堆高機 柴油 

CO2 2.6060317920 公噸CO2/公秉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0.4  
CH4 0.0001371596 公噸CH4/公秉 

N2O 0.0001371596 公噸N2O/公秉 

熔煉爐製程用碳 碳 CO2 3.6666666667 tonCO2/ton 質量平衡 

焊條/焊線/焊葯 碳 CO2 3.6666666667 kgCO2/kg 質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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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名稱 
原燃物料/ 

產品名稱 

溫室 

氣體 
排放係數 單位 資料來源 

CO2鋼瓶 CO2 CO2 1.0000000000 kgCO2/kg 質量平衡 

焊接 ㇠炔 CO2 3.3846153846 公噸CO2/公噸 質量平衡 

WD-40 CO2 CO2 1.0000000000 公噸CO2/公噸 質量平衡 

化糞池 水肥 CH4 0.0000015938 kgCH4/人時 質量平衡 

冰水機 R-410A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質量平衡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

氣機 
R-410A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質量平衡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

氣機 
R-32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質量平衡 

家用冷凍、冷藏裝

備 
R-134A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質量平衡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

氣機 
R-32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質量平衡 

表 5.3-2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排放源名稱 係數名稱 係數數值 係數單位 係數來源 

電力間接排放 111 年電力排放係數 0.4950000000 kgCO2e/度 經濟部能源局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包

含運輸)＿天然氣 
天然氣(未燃燒，2020) 0.5160000000 kgCO2e/立方公尺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包

含運輸)＿柴油 
柴油(未燃燒，2020) 0.7300000000 kgCO2e/公升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包

含運輸)＿汽油 
車用汽油(未燃燒，2020) 0.6570000000 kgCO2e/公升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包

含運輸)＿液化石油氣 
液化石油氣(未燃燒，2020) 0.4670000000 kgCO2e/公升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燃料及能源上游排放(包

含運輸)＿外購電力 
電力間接碳足跡 (2020) 0.0882000000  kgCO2e/度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5.3 溫室氣體量化不確定性評估 

5.3.1 不確定性量化 

由於本公司 111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將約 56%碳排放量集中於外購

電力排放源，且其他排放源的活動數據的儀表準確度佐證資料取得不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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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就外購電力排放源進行不確定性分析。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方式，

利用活動數據、排放係數與排放量加權比例進行計算。 

活動數據不確定性之數據來源為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排放係數不

確定性之數據來源則係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所提供

之差異值進行評估。 

本公司 111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不確定性評估結果如表 5.3-3 所示。 

表 5.3-3 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 

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表 

清冊等級 本清冊之總不確定性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 7.07% + 7.07% 高 

 

5.3.2 不確定性質化 

考量排放源的活動數據的儀表準確度佐證資料等相關不確定性數據取

得不易，除外購電力外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顯著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皆

以定性方式做質化評估。本公司不確定性質化評估方式如以下三步驟所述。 

(1) 建立不確定性模式 

參考準確度(Accuracy)及精確度(Precision) 矩陣圖，定義質化不確定

性之四種模式。 

A：高準確度*高精確度 

B：高準確度*低精確度 

C：低準確度*高精確度 

D：低準確度*低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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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定評估等級 

等級評估 高 低 

精 確 度 

Precision  

採用以下活動數據類型： 

 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組數據茲佐

證者 

 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會計簽證等

証明者 

採用以下活動數據類型： 

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進行紀錄彙

整者 

準 確 度 

Accuracy  

採用以下係數類型： 

 自廠發展係數/質量平衡所得係數 

 同製程/設備經驗係數 

採用以下係數類型： 

 製造廠提供係數 

 區域排放係數 

 國家排放係數 

 國際排放係數 

 

(3) 依質化不確定性評估表將不同排放源作模式分類 

子類別 活動數據種類 排放係數種類 

精確度 

(Precision ) 

評估等級  

準確度 

(Accuracy ) 

評估等級  

模式種類 

固定燃燒直接排放  
2.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証明者 
5.國家排放係數 高 低 C 

移動燃燒直接排放  
2.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証明者 
5.國家排放係數 高 低 C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

體釋放產生的直接

逸散排放  

3.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進

行紀錄彙整者 

1.自廠發展係數/質量平

衡所得係數 
低 高 B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 

1.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

組數據茲佐證者 
5.國家排放係數 高 低 C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2.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証明者 

5.國家排放係數/6.國際

排放係數 
高 低 C 

 

本公司大部分排放源不確定性模式皆落於模式 C，可見在數據資料引用

的準確度上有較多的提升可能性，可於係數的選擇上增加更多的供應商盤查

或組織自我盤查之係數建立，是未來可進㇐步朝品質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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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報告書查證 

6.1 內部查證作業 

內部查證小組均已參與過溫室氣體內部查證員相關訓練課程，並於此份

盤查報告書完成後，依據「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進行內部查證。 

6.2 外部查證作業 

本公司於 112 年 08 月 23 日，由秉承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第三方確信

工作，相關執行細節如下所述。 

6.2.1 查證作業遵循原則 
ISAE 3410 

6.1.2 查證範圍 

查證範圍為「本公司組織邊界範圍內類別 1 與類別 2 之排放源」。 

6.1.3 確信等級 

確信等級為「類別 1-2 為有限確信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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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報告書管理 

7.1 本報告書涵蓋期間 

111 年 01 月 01 日~111 年 12 月 31 日。 

7.2 本報告書製作頻率 

1 年 1 次。 

7.3 本報告書依據  

依 ISO 14064-1:2018 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及報告指引

之規範要求製作。 

7.4 報告書發行與保管 

本報告書為本公司內部參考文件，僅供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第三者確信

應用。報告書發行後生效，其有效期限至報告書修改或廢止為止。 

7.5 報告聯絡資訊 

 公司名稱：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聯 絡 人：顏吟容 

 聯絡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順㇐路 91 號 8 樓之 5 

 聯絡電話：(07)557-3755  

 聯絡電子信箱：yinrong2346@k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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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參考文獻 

 

本報告書製作係參考下列文件製作： 

1. ISO 4064-1:2018 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之量化及報告指引之規範。 

2. 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3.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4. 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